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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114 年第三次 C 級教練講習會檢定考試專用信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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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114 年第三次 C 級教練講習會 

報名資料自我檢核表 

請自行檢核打勾 

報名資格 一般人士 學生身份 
代收中華高協發展基金

之球場職員者 

項目 全程講習 學科講習 全程講習 學科講習 全程講習 學科講習 

二吋證件照JPG電子檔，Email 

至：golfjudges@gmail.com 

(檔名請改成姓名)，電子信件主

旨：【1 1 4 C C 3 + 姓名】 

      

最近一個月內核發警察刑

事紀錄證明正本 (良民證 ) 
      

高中以上學歷(含同等學歷)

學歷證明影本 
  不需繳交 不需繳交   

無違反「運動教練資格檢定

及管理辦法」具結書正本 
      

在學證明正本 不需繳交 不需繳交   不需繳交 不需繳交 

代收中華高協發展基金之

球場推薦證明正本 
不需繳交 不需繳交 不需繳交 不需繳交   

術科免測資格，請檢附成績證

明正本(主辦單位開立證明) 
不需繳交  不需繳交  不需繳交  

請詳閱 

注意事項 

➢ 報名資料未備齊者，不予受理。 

➢ 缺課 4 小時(含)以上者，不得參加學、術科測驗。 

➢ 參加測驗者須有高度榮譽感，並遵守一切考試規則，若在考試過程中有舞弊、違規之

行為及有損本會形象者、受測者無限期停止報考資格。 

➢ 術科測驗第 1 回合前面九洞成績超過 52 桿(含)或+16(含)以上者即淘汰，不得繼續參

加測驗，並依球場規定繳費。 

➢ C 級教練術科測驗每回合 93 桿(含)以上者即淘汰。 

➢ C 級教練學科測驗成績 70 分(含)以上及術科測驗兩回合平均 85 桿(含)以內為合格。 

➢ 教練證有效期間為四年；經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計達四十八小時，並每年至少六小時

者，得向本會申請教練證效期之展延，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。 

本人已詳閱並同意報名簡章相關規定 

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 

mailto:golfjudges@gmail.com
mailto:golfjudges@gmail.com


16 
 

 

附件二 

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辦理 C 級教練講習會 

具結書 

 

具結人___________申請參加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辦理之 C

級教練講習會，茲聲明本人已詳閱並同意報名簡章相關規定，

且確無「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」

第 4 條、第 4 條之 1 規定情形，若被查出有上開規定情形，

講習會已辦理，同意報名費不再退回及已核發教練證註銷，

特立具結書為證。 

 

此致 

   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

 

具結人：________________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 

住  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電  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
